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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边境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劳动力工资的逐年上涨，越南边民进入中国边

境甚至中国沿海与内地务工的趋势日益突出，越南边民务工的季节性凸显，“三非”现象环环相扣，陷入

恶性循环，非法务工现象向内地蔓延。因此，要构建越南边民入境务工的创新管理机制，一是必须从边

民的特殊需求出发，完善立法、优化办证流程；二是建立完善的登记备案制度，与越南方面签订有关劳

务合作协议；三是整合各职能部门的碎片化管理，积极搭建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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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
边疆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发展繁荣具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在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框

架设计和推进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在捍卫国家核

心区域发展和拓展外向型发展空间中的地位更为

凸显，边疆地区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

因素牵绊，成为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

度。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村寨相依，历史上两

国边民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在没有天然屏障的漫

长边境线上开辟出成百上千条山间出国便道。现

代国家边界确立后，正规出入境口岸和检查站距

离边民村寨较远，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出入国境线

的便道至今在两国边民的交往互动中依旧发挥着

重要作用。中越边境地区处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多重安全时空交叠中，除军事、政治、外交

等传统边疆安全领域外， “三非”问题、难民问

题、宗教渗透问题、战争遗留问题、生态问题、

走私贩毒问题、艾滋病蔓延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



题进入公众视野。随着中国边境地区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劳动力工资的逐年上涨，越

南边民进入中国边境甚至中国沿海与内地务工的

趋势日益凸显。

一、越南边民入境务工的现状和特点

（一）边民务工的流向释放两侧安防信号

　　中越边境便道无数， “地上南瓜苗能延伸到

的地方，就有小路通往越南”，加上中国相对宽

松的边境管理氛围，使得越南边民跨越国界线进

入中国边境地区互市、务工乃至居住都变得较为

可行且容易。这些越南非法劳工均未经体检，在

中国境内长期务工，长年居住，而近年来越南艾

滋病、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比例有升高的趋势，

大量非法劳工的入境给中国边境地区带来卫生安

全的问题。在国防管理和国防意识方面，中越两

国具有不对称性，中方较为宽松，越方则较为严

格，中国边民借小道进入越南的人数大大少于越

南边民进入中国边境地区的人数。在这种不对称

的边防管理模式下，中国边民对越南边民借着边

境小道非法进入中国互市贸易、长时间留宿、务

工、结婚、走私等现象司空见惯甚至还包庇、窝

藏，较少有边民主动去报告边防公安发现一些可

疑越方人员或警戒一些敏感事件，中国边民缺乏

忧患之心、国防意识较为淡薄，甚至有不少人认

为大量越南边民非法越境务工恰恰是国家经济实

力强盛的最好体现而沾沾自喜。而中国边民若要

进入越南边境地区探亲或需要留宿几天的，越方

亲戚不会私自做主，而是主动向最近的公安屯报

备，而越南公安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入户盘

查，态度仔细、认真。越南边民对于中方一侧的

村屯、道路、地形非常了解，但中方很多边民对

越南一侧具体情况的掌握还依旧停留在十多年

前，很多边民都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去过越

南一侧的互市赶集，不少村屯到越方做生意的人

数也日渐减少。目前，越南边民入境务工具有普

遍性、非法性、低成本性的特征。大量越南劳工

非法进入中国境内，更加剧了中国边民国防意识

淡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近五年来，中国一侧的边境口岸城市，由于

人口总量少，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劳动密集

型企业依赖外地民工较多，比如防城港市成功引

进了武钢、金川、金源、盛隆、中一重工、惠禹

粮油等一批大型工业项目，用工需求大幅上升、

劳动力缺口非常大，但是人才总量不足，尤其是

高层次、高技能、外向型人才十分紧缺，另外，

在人才结构和布局上还存在不够合理的缺陷，人

才资源开发、培训等投入不足制约着企业的升级

换代。而越南国内市场有限，用工需求相对微

弱，较为过剩的劳动力与狭小的国内市场远不匹

配，导致越南国内就业竞争形势激烈，越南政府

为缓解当前的用工就业压力，果断采取内松外紧

的移民政策，一改过去限制甚至阻挠本国居民移

民中国的做法，对本国居民非法移民特别是进入

中国，在管理上开始出现缺口，在一些地方甚至

松懈，有时还持鼓励的态度促动边民越境务工。

例如，在东兴 “一河两岸”经济发展水平、收入

差距和工作机会差距的驱动下，很多越南边民通

过各种途径进入东兴试验区非法务工。而东兴试

验区尚处启动初期，目前仍在探索具体的、可操

作的措施，尚无专门接收境外边民的跨国劳务组

织，还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引导境外边

民合法务工，这导致境外边民盲目进入、无序流

动、非法务工等现象的凸显和加剧。

（二）务工的季节性凸显

非法务工现象早在 ２０年前的中越边境线已
经明显，近年来呈现泛滥和失控的趋势。改革开

放以后，我国西南边境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流向

城市和东部地区，造成边境农村地区农忙季节劳

动力短缺，而边境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高于越

南的工资水平吸引了越南边境地区的劳工，由此

每年均形成了几次季节性的跨国流动劳工潮。防

城区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２年榨季国内砍蔗工价格为
８０～１２０元／ｔ，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榨季国内砍蔗工
价格上涨至１２０～２００元／ｔ；使用越南砍蔗工，工
钱则连续两年稳定在８０～１１０元／ｔ，可为蔗农节
省４０～９０元／ｔ，２０１６年以后国内用工的费用更
是涨幅加快，使用越南黑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边

境一线蔗农的首选。龙州县水口镇罗回村和独山

村一带因为甘蔗大规模的种植，地多的农户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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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亩甘蔗，在榨季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

农历９月开始至１２月底，都是砍收甘蔗时节，越
南劳工在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在水口河边等

待，而需要请工的中国边民也会在这个时间去接

越南劳工，因为需要请工的中国边民太多，去晚

了会扑空。一般情况下，这里的农户一年雇佣越

南劳工砍甘蔗会花费五六千元，有的农户会花费

上万元甚至接近两万元。中共 “十八大”召开期

间，龙州县水口口岸一带严格查处越南人非法入

境。水口镇共和村村民说，中国边防派出所公安

抓得很紧，水口互市点的生意大受影响，很多越

南人没有办理边境通行证，都不敢过来砍甘蔗，

他们怕被中国的边防公安抓；中共 “十九大”召

开的时候，中国边境一侧的安防工作比以往更为

严格，中国一侧的互市点和边境口岸，越南边民

人数骤减，中国商贩感叹人气的冷清和生意的寥

落。越南人来中国一侧务工，雇主家都会包食

宿，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中国龙州的边民在榨季期
间雇佣越南人砍甘蔗的价格是每人每天五六十

元，这比请本地人一天付给 ９０元要少得多；而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中国边境一侧的人工费用已经
上涨到了一天 １３０～１５０元，龙州县许多蔗农无
法承担这部分人工费用，索性辞掉外地的其他工

作而回家砍甘蔗，越南边民也普遍知道了在中国

一侧砍甘蔗的用工价格，再也不会出现低于本地

劳动５０元以上的工酬而抢工的现象。中国边民
说，越南人要比本地人能吃苦，他们很少对雇主

家提供的一日三餐有异议，如果请本地人，他们

会埋怨吃肉吃得不痛快而不卖力气干活，那么，

雇主每天买肉就要多花些钱。砍甘蔗的越南雇工

一般从１１月初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帮完这
家再到那家，一直砍到过年前，还有的越南雇工

回家过完年后又回到中国一侧继续再干半个月。

水口边民说，如果越南人是通过包工头过来中国

砍甘蔗，包工头会从中抽取介绍费，那么越南雇

工现在实际拿到手的工钱每天就只有六七十元，

一个包工头会有三四十个工人，一个榨季下来包

工头所得不菲，所以越南雇工常常会在私下里偷

偷找到甘蔗地的主人，让雇主在下一个榨季跳过

包工头而直接联系他们，可是雇主们也怕被边防

公安抓到自己非法雇工，所以，为了省事就会找

包工头，据说包工头有办法能让手下的工人平安

地在榨季期间免除中国边防公安的检查。而这些

包工头有些是中国边民，有些就是嫁来中国的越

南媳妇或者是其越南的家人或亲戚。而在龙州县

金龙镇，全镇２８０００多人口，外出打工有 ８０００

多人，占全镇人口 ３３％，２００９年金龙镇开通了

三至四趟直达南宁的班车，可直达广东，外出打

工的人数增多，这加剧了当地的劳动力缺失。越

南非法劳工常在农忙季节补充该镇因打工缺失的

劳动力。

宁明、靖西、龙州等几个边境蔗糖产业大县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砍甘蔗的季节就有大量越

南边民非法进入这几个县的村屯务工。在火车票

没有实行实名制以前，大量越南边民为了躲避公

路上中国边防公安的堵查，会在凭祥市乘坐火车

到崇左市，然后聚集在崇左市汽车站周边守候着

等待用工，这有效缓解了中国边境年轻农业劳动

力的缺失。在靖西市壬庄乡二郎村的农忙时节，

越南边民会主动操小路过界询工，最忙碌的时候

会有超过 ４０人的越南边民到这里做工，他们一

般是大清早越界务工，天黑之前再越界归去，中

国的雇主们很是赞赏他们这种早出晚归的务工模

式，因为确实是省去了要留宿他们的各种麻烦。

在宁明县，２０１３年请当地人砍甘蔗每天的工钱要

付７０元，如果赶工就要１００元，如果请越南人的

话给４０元就可以了，当地人大多数人是不愿帮

人砍甘蔗的，他们觉得实在太辛苦，宁可去外面

打工，但是到了 ２０１６年宁明县的许多蔗农已经

无法轻松地选择越南雇工了，一是砍甘蔗的价格

已经完全透明，二是越南雇工也会对雇主提出食

宿的标准。从宁明县爱店镇载越南人到宁明县

城，２０１２年收费是每人６０元，其中有１５元要付

给三马仔司机，因为要走小路绕过寨安检查站，

有些五菱面包车一次就载 １０多名越南人，直接

走小路绕过检查站。如果管得不严，凌晨以后会

有整车的越南人出来砍甘蔗，以男性为主。但到

了２０１６年，边防公安收紧了边境的管控，搭载

非法过境的越南人那些车辆一旦被抓到会被严厉

处罚，因此不支付１２０元以上的车费，车主是不

会轻易将越南人从爱店镇载到宁明县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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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非”现象环环相扣，陷入恶性循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恢复
与修缮，中越边境地区人口的跨界流动日益频

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东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劳工由西部地区流向东

部地区，造成西部边境地区精壮年劳动力的流

失。再加之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北部地区因为战争

导致基础设施破坏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其

城市化与工业化与中国相比明显缓慢，难以吸纳

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越边境历史上形成的人口

流动惯性以及中国边防相对宽松化的管理促使着

越南边境人口频繁跨境向中方流入和转移，越南

富余的劳动力较好地缓解了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劳

动力短缺和用工紧张的矛盾，但随之而来的越南

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现象也日益

突出。越南劳工进入中国边境地区务工，既可解

决中国边境地区因大量劳工外出打工造成的劳工

缺乏问题，又可解决越南边境地区劳工剩余的问

题，这有利于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为数众多的越南人

在广西、云南等地境内长期非法滞留，诱发刑事

和治安案件的发生，进而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给

中国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

患。那些在中国滞留多年的 “非婚”越南媳妇，

在中国境内居住了一段时间、对辖区情况及境内

的管理情况熟悉和掌握后，又不满足于边境地区

的生活条件，进一步通过骗取、冒领假的身份证

件等非法手段流入内地打工，她们还带越南娘家

亲戚在农忙时节到我方一侧务工，有的甚至索性

做起了跨国劳工中介，组织、运输一大批越南劳

工非法深入我国内地。一部分非法跨国女劳工也

将是跨国新娘的 “后备军”，她们平时在中国边

境地区一边打工做活，一边在寻找和物色自己未

来的中国丈夫，一旦遇到自己合适的心上人，她

们就很快成为了新的跨国新娘。

越南边民越界进入中国边境地区务工，他们

的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在农村，在中国边境城镇

的建筑、装修、搬运等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行业

也日益被他们所包揽。与越南毗邻的崇左、百色

市，在水口、归春河、龙邦、平孟等边境一线，

是走私高危区域和走私必经路段，走私活动以此

向周边转移，而走私货物的搬运一般请越南工来

完成。在龙州县水口河，河面上经常架起竹排浮

桥，越南劳工从越南一侧搬运木薯粉到中国一侧

的大卡车上，或从中国一侧搬运化肥到越南一侧

的大卡车上，工钱按包计算，２０１０年每搬运一包
获得１５元报酬，如果是别的价值较高的货物则
得２元，２０１６年以后搬运价格翻了不止１倍。在
靖西县龙邦镇界邦村那西屯 ７３４号界碑收矿点，
经常会有工头组织非法越南劳工用马匹驮矿从

７３４号界碑收矿点附近便道进入我国境内，并前
往７３４号界碑收矿点进行贩卖。在中越界河北仑
河沿岸，从事边贸的中国和越南货船每天有序往

来于河两岸，这里有众多走私 “望风棚”和走私

码头，越南劳工聚集在一旁，等待搬运走私货。

大新县硕龙镇归春河对岸，有不少小竹筏隐藏在

河边的草丛中，有竹筏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渡口，

渡口不但有竹筏，还有绳子，白天绳子沉在水

里，到了夜里绳子被拉上来固定在树干上，越南

边民就把货物装在竹筏上，拉着绳子就渡过

来了。

司机黄某某是云南富宁县里达镇人，他说，

他经常载越南人，木央镇没有设置边防哨卡，只

是巡逻，“三非”人员出入容易。辨别越南人很

容易，那些衣裤脏、背小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

越南人。从田蓬到富宁县城 ６９ｋｍ，如果载越南
人，２０１２年的收费标准是每人 ４０～５０元，一次
载七八人，但现在中国边防公安检查的次数增

多，司机被扣留和处罚的风险加大，非法运输越

南人每人收费标准达不到１５０元以上，恐怕是不
会有中国司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司机们选择清

晨或夜晚载越南人，很少被盘查，若是被抓到司

机们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知道所拉乘客是越南

人，较少有人被罚款。当遇到边防公安检查，司

机会叫越南人走一段山路。这里的越南人多是到

广西、广东打工的。那坡县城厢镇伏笔街的韦某

某，是靖西县南坡乡人，文革时期去越南高平省

保乐县做老师，在那里认识了妻子农某某，在越

南排华时期夫妻俩回到了中国那坡。一直到现

在，已经６０岁的农某某都还没有中国户口，她
主要是靠运营 “三马仔” （三轮车）为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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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熟悉那坡县的各种山间小道，经常为那些非法

入境打工的越南人提供交通运输的服务，使他们

避免在公路上遭遇边防公安的堵截。

（四）非法务工现象向内地蔓延

近年来，有一些越南劳工已开始深入到中国

东部地区和内陆省市打工。１０多年前，一般是由
中国边民介绍或引导前往中国内地省市务工，但

现在许多轻车熟路的越南籍劳工已经不需中国边

民的带路或引荐，自己就可以单独前往或介绍、

带领越南劳工到中国内地打工，由此形成了单纯

由越方人员引导前往中国内地打工的劳工迁移链

条。越南高平省保乐县垌木村 ４６户，村里已经
有２１户盖起楼房，邓阿柳的家是２００６年建的房
子，花费１０万元人民币，主要是他家种在山上
的竹子卖到高平市赚了一笔钱，而政府给的补贴

相当于２万元人民币。邓阿柳家有３个孩子，姐
姐嫁在莱宁，妹妹已经不读书了。邓阿柳家在中

国念井村的央元屯有亲戚，他的姨妈也嫁到央元

屯。２００９年央元屯姨妈的儿子带１５岁的邓阿柳
到广东罗定县砖厂打工，一个月３千多块钱的工
资带给邓阿柳极大的满足。他２０１２年９月末从罗
定独自回越南，春节过后还未满 １８岁的邓阿柳
就已经踌躇满志地带着垌木村的几个发小一起去

罗定打工，如今的邓阿柳不仅能为自己的越南乡

亲介绍罗定县的工作，而且肇兴、清远、梅州等

地也有他固定的关系网。越南念零屯的村民们每

日开着摩托车通过中国一侧的布留屯过界，前往

十几公里外的靖西某大型铝矿清洗铝矿石，傍晚

他们又开着摩托车返回越南家中，有的村民至少

在这家铝厂工作了３年以上。越南高平省茶岭县
鸡丰社公交屯、那竹屯村民有 １０多人曾在靖西
县龙邦镇其龙村村民的带领下到广东汕头打工，

他们会向工头支付一定比例的工资，工头则包他

们的人身安全。靖西县吞盘乡孟麻村加计屯的农

某某，２００３年跟着夫家的人一起到广东佛山市打
工，学会一口流利的粤语，现在她外出打工不仅

可以独自一人往返，而且还带娘家村里人到广东

打工，娘家姑娘已经有２人因为打工而嫁到广东
电白县。因此，进入中国打工也是越南姑娘寻找

中国婆家的重要途径。那坡县念井村弄坛屯的黄

某某 （１９７９年生），在佛山市打工 １３年，２００９
年回到弄坛，买了辆轿车，专门做起了跨国劳工

中介。他告诉笔者，他家在越南那恩村还有一些

土地和山林，需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那恩村

以及周边几个村的姑娘想要他介绍中国的婆家，

他已经办成了几桩。他介绍越南人到武鸣县农场

砍桉树，一般抽取１０％至２０％的佣金，具体要看
工作量的大小而定。黄某某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

“打工团队”，他不需要四处联系业务，经常由事

主在用工时主动打电话给他，他就负责安排车辆

运输越南劳工到工地，工期结束后再负责把他们

运回来，事主也是把工资交给他，他抽取佣金后

再分发给越南劳工。如果在运输的路上遇到了公

安，或在工地上遭遇盘查，那些越南劳工被遣返

出境后，会自己再进入中国境内找到黄某某，要

回自己的工钱。宁明县峙浪乡峙浪村那迈屯刘某

某的妻子何花，越南陆平县人 （１９７０年生），育
有一子一女，女儿曾在广西民族大学读书，是当

地有名的才女，刘家人都为她自豪，认为她很有

出息，何花也觉得自己得到了回报。夫妻俩带着

６岁的小儿子去广东东莞市打工，刘伟才做保安，
何花在一户人家护理老人，她在广东做护理工作

已经有１５年。现在那迈屯至少有２５人在东莞做
保姆，她们还介绍越南的亲戚到广东做护理工

作，刘某某的大哥说，越南人在广东打工的人数

也有六七万人了，因为用工费用低廉，那些小工

厂也愿意接收。靖西县吞盘乡孟麻村布留屯有一

个从广东惠州打工归来的青年包出租车回家，正

巧碰上了笔者，他很得意地说自己既有中国户口

又有越南户口。而像这个青年那样的情况并不是

孤立的个案，跨国婚姻子女往往利用两国政策的

漏洞打擦边球，既享受中国边民应得的政府补

贴，又享受越南边民所得的实惠。这个年轻人经

常带越南人去广东打工，自己也按人头收取介绍

费。周边的村民也知道这样的情况，他们非但不

认为这种 “两头通吃”的行为是违法的，还觉得

这是个人的能耐，能做大事情的能耐，还认为这

样的人在实际的中越边境贸易中占据先天优势，

日后必定如鱼得水，干出一番事业。

笔者到过爱店镇３次，每次都能看到路边十
几个人背着包裹，司机说肯定是越南人，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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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询问结果还真是越南人。那一次在爱店口岸

市场旁，约有 ３０多人在等车，说越语不说壮族
话，他们说已经有车接他们出外打工了。越南人

很少单独出来找工做，都是靠工头带出来的，越

南工头一般带出来的人数是五六人，工期一般是

一两个月。那坡县中强乡盛产八角，有的一户有

１００余亩 （６６６ｈｍ２）八角林，所以每年都要请
越南人来收八角，割草捆叶蒸八角叶，一次蒸一

千斤 （５００ｋｇ）的八角叶取油。那坡的人工贵，
如果请本地人收八角叶蒸油，除了包食宿外要每

天付１００元，否则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但是请越
南人每天付 ５０元就可以了。那坡人不喜欢找越
南人建房子，都是请中国工人，他们认为越南人

建房技术不行，除非是搬砖、和水泥等这样的粗

重活，那些砌砖的活，他们宁可多花钱请本地的

师傅做。那坡县下华镇规六村主要种植八角，规

六村一带有 ２０多个自然屯的山头种满了八角，
到了采摘季节，一日会有数百名越南劳工越界采

八角取酬。规六村的部分农户会将山地包给当地

工头，一个山头现在包出去大约２５０元，然后再
由工头找越南边民分别完成八角的采摘工作。云

南河口县瑶山乡五道河村规模化种植沙树、肉

桂、柚木等经济作物，这里常年雇用越南边民做

工，红河对岸的越南瑶族劳工经常坐船到五道河

村询问是否雇工，原来他们的工钱每天只有３０～
６０元，这仅是雇佣当地中国瑶族劳工一半的价
钱，随着中方一侧用工价格的日益透明以及劳动

力的紧缺，雇佣越南劳工的工酬达不到雇佣本地

人工酬的三分之二，雇佣方是难以请到越南籍工

人的。

按照越南政府现行政策，对外输出劳务工作

全部由劳务输出公司负责，据越南劳动社会荣军

部国外劳务管理局 （对外输出劳务工作主管局）

统计，至２０１２年，越南全国有１７０家合法经营向
国外输出劳务的企业，但是这些向国外输出劳务

的企业根本无法满足越南劳力输出的需求，尤其

是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劳动力。此外，有的企业

对输出前的劳务培训简单、马虎，管理不到位，

而劳务人员需自行准备材料、证件、签证等，还

需向劳务输出公司交纳一笔服务费，致使部分境

外边民不愿通过合法的劳务输出企业而是通过亲

朋好友介绍到中国一侧务工。

二、对入境务工的越南边民进行管理的

法律依据以及存在的问题

　　如何有效地对入境务工境外边民进行管理，
迅速转变无序用工为有序管理，这对于实现边境

居民的安居乐业，推进安定边民稳边睦边，促进

边疆民族地区繁荣、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目前在我国可以照章依循的针对外国人

就业行为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只有 《外国人入境出

境管理法》及其管理条例、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

管理规定》等，这些规范外国人在华就业的法律

法规在总体上原则性较强，有些具体的条款对来

华就业的外国人在管理的规定上仍然不够具体，

可操作性也缺乏指导，没有详细界定来华工作和

就业的外国人的身份、行业性质、具体职业，特

别是没有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

人才制定针对性强的就业管理政策，难以适应外

国人在华就业管理形势的发展趋势。

要解决境外边民入境务工身份合法化的问

题，重点是实现他们在华居留身份的合法化。对

于目前入境务工的越南边民的居留问题，我方主

要采取以下三种情况：１．持有 《边民证》的越

南边民入境到中方一侧，可停留 ７２小时，超过
７２小时的，须到广西区公安厅设在边境各地市的
出入境签证办公室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出入境证》（以下简称 《外国人出入境证》），因

入境务工而办理 《外国人出入境证》的需由用工

的公司、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提出申请及担保书治

安责任状，该证有效期是１个月。在务工许可期
限内，１个月换 １次证，费用是 １００元／次；２．
持 《护照》入境务工的境外边民，可给予办理

《外国人居留许可》，持护照和 《外国人就业证》

可到边境县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理 《外国

人居留许可》，该证有效期是 ６个月，可续签；
３．一些持有合法入境证件的境外边民，没去我
国管理机关办理任何手续就在中国务工，对于此

类非法居留、非法务工的境外边民，中方采取的

措施是 “一线查，二线控”的做法。

虽然对于越方边民跨越国界进入我方务工的

趋势，官方与民间均认可了 “宜疏不宜堵”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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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对于此类缺乏引导的、组织的、无序的非

法越境、非法居留、非法务工、非法结婚、非法

生孩等 “三非”人员甚至 “四非”身份的越南籍

人员增多的现象不加以控制，势必影响到边境社

会秩序的把控以及边疆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到

国家安全。为了遏制 “三非”现象的蔓延，中国

边境地区相关管理部门对此采取一些管控的政策

和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但原可以将

其规范化管理但实则无法管理的现象值得我们深

思。由于缺乏相应的务工边民的登记备案制度及

务工管理机制，难以实现对他们在流动秩序上和

流动具体行为的引导和密切监控，一旦出现跨国

劳资纠纷，多数只能按照民间的 “土办法”调停

纠纷，根本难以按照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加以仲裁

和解决，有些时候无法保障入境务工的境外边民

的自身权益，容易引发国际劳务纠纷，也给边境

地区埋下不安定的隐患。

（一）对 “三非”人员的监管乏力

中越边境无天然屏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山

水相连、村寨相依，但村屯之间大多零散分布于

大石山区的山弄之间，跟外界沟通不便，再加之

受学校教育程度有限，法律意识不足，跟官方打

交道的经历就更为有限，并且进入中国务工的越

南边民多数从事的是为期较短的体力劳动，虽然

我方有规范的用工规定与流程，但要求他们按规

定办理入境通行证和居留证难度很大。从我方设

置的境外人员务工管理的门槛来看，确实存在准

入严、办证难、费用高的问题。大部分的越南边

民是持有合法入境的边民证的，这样方便他们进

入中国互市和集市，但即使他们具有合法的边境

通行证，也不愿去办理相关的合法务工和居留手

续，造成了合法入境非法务工的局面。对于那些

持有 《边贸互市证》 （相当于边境通行证）而没

有 《外国人就业证》的长期在中国边境一侧务工

的越南边民，他们通常是根据中方一侧的市场变

化和社会需求而改变自身提供劳务的方式，其本

身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缺乏稳定的工作和雇

主，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惯习，因此，难以引

导和监督。每年公安边防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警力

用于遣返 “三非”人员，但往往是前脚刚遣返后

脚又入境，屡遣屡返， “三非”人员的违法成本

较低，“罚金”这种处罚方式难以奏效，因为一

部分越南边民的佣金是直接交付给中介的，他们

返回越南后再由中介打入他们的账户，也规避了

被我方公安抓到被没收现金的可能性，他们非法

务工的时间越短，被遣返时再次入境的几率越

大。而我方在遣返的过程中不仅要花费食宿费与

路费，为了规避国际纠纷还要做好各种安全防

范，由此引发的大量经费、增加警力的负担都由

我方承担，增加了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消

耗，遣返工作压力很大。

对于那些长期居留在中国境内的 “三非”越

南新娘，由于两国水陆相连，中越边境地区的边

民通婚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在当地也已被广

泛接受。从人道主义考虑，应该让它回归人性，

这需要中越两国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解决相关问

题。边民的跨国婚姻登记工作是一项长期、没有

时限性的工作，为了让边民通婚合法化，边境一

线的基层民政部门应该承担起涉外婚姻登记工

作，配备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懂越南语的工作人

员，使边民婚姻登记工作能顺利进行。有关政府

部口应及时沟通，无缝对接，使边民通婚工作规

范化、常态化、科学化。而越方政府相关部门也

应对中国现行的制度规定予以配合，尽可能地为

本国女性公民开具各种证明，以便使其顺利完成

婚姻登记手续。中越边民通婚引发社会问题的根

本症结在于婚姻关系未登记，而婚姻关系未登记

主要梗阻在越南政府不支持两国边民通婚，边民

很难获得婚姻登记所需的证明材料。鉴于此，应

充分利用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时机，加强

与越南政府间的协调与沟通，力争使双方达成共

识，为通婚边民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实现政策

连通、相向而行。实际上，很多边民告诉笔者，

他们就是因为害怕被遣返或被罚款，所以刚到中

国时都尽量避免与中国边防公安打交道，不会主

动到边防派出所登记，以免被赶出国界线，因为

连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是非法入境的身份。再

者，驱逐她们出境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中越

边境小路无处不通，等执法人员前脚一走，这些

越南妇女后脚就回来了，结果是什么问题也没有

解决。总之，通过制度化的创新，落实一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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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的程序运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单纯采

取强制遣返或经济处罚这样 “以堵截为主”的老

办法无法根除边民非法通婚的 “牛皮癣”。

另外，在宣传方式上，由于中越边境地区边

民的文化水平有限，这种面向基层的、面向法律

知识有限的边民，法制教育宣传不能照本宣科走

过场地应付了事，要采取容易让当地边民接受的

方式来进行。在向当地边民宣传时，应当使用本

地方言，有条件的可以运用本民族语言、当地土

话，把一些深奥难懂的法律术语转化成当地人语

境下能够被理解、容易被接受的话语。此外，那

些在大学里学习越南语专业的本科生，应该动员

其加入志愿者行列，为这类家庭在相关手续的办

理上提供指导，这也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自身的社

会实践能力。

（二）执法界定缺乏法律依据

近年来，境外边民非法入境进入我国沿海和

内陆地区非法务工的态势越发严峻，公安部门对

这一势头的蔓延也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虽然公安

部门知道有一定数量的越南边民在中越边境非法

务工，但很难对其具体的数量进行统计。由于境

外务工人员从事的行业分散，因此难以集中摸清

具体数量，再加上其务工形式灵活、时间多样

化，用工的方式也较为隐蔽，难以被公安人员发

现，另外，非法用工的企业或个人，雇佣双方为

逃避法律的相关制裁，事先已经在用工身份、支

付方式上达成了协议、统一了口径，所以执法人

员难以界定他们的违法行为，在处罚方式和程度

上也缺乏准绳。一旦出现雇佣关系的财务纠纷，

执法人员取证也存在较大难度，越南边民从事雇

工的时间较短，酬劳一般按照务工的天数计算，

雇佣双方很少签订劳动合同，雇佣关系不正式且

松散。一些雇佣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聘请非法

务工的越南边民，这些行为在一定形式上规避了

法律，就是为了使雇佣方在处罚的界定上缺乏法

律依据，所以企业主也不会主动去签订雇佣合

同，在生产管理的记载和财务记录上更加不会出

现越南非法雇工的名字，一旦出现纠纷，执法人

员取证困难，越南劳工的自身权益很难保障。

（三）各职能部门碎片化的管理还未形成整体

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我国对外国

人出入境、居留、涉外婚姻和国籍等相关问题的

管理出台了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目前依然

没有出台移民法，本应由移民法行使的调整功能

散见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不

同的法律部口中。地方政府在非传统安全协作治

理中还存在体制、组织、程序和成本上的诸多壁

垒。此外，非传统安全多样性、复合性、易转化

的特点逐渐模糊了治理的责任边界，其治理对

象、治理责任很难按照属地化和科层制模式进行

责任分割，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面临着主体责任

缺失、地方政府推卸责任或者选择性治理的问

题。目前，外事、边防、公安、人社等部门尚未

建立统一的境外边民出入境、居留、就业信息网

络，各职能部门碎片化的管理，还未形成整体合

力，境外边民居留及务工的相关信息无法实现跨

部门动态共享。［１］各部门没有很好的协调管理机

制，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乏横向协

调和信息沟通，对非法务工的境外边民数据不

清，情况不明。如人社部门负责境外边民入境务

工管理的审批与年检，但却难以对境外边民的入

境、居留做到及时发现和全面掌握，而公安机关

负责查处非法务工的境外边民，却不掌握境外边

民的务工情况，查处往往依靠群众举报。因此，

要设立移民机构，对外国人 （境外人员）出入境

和移民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理。２０１８年４月２
日，新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挂牌，国家移

民管理局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

整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主要职责包

括协调拟定移民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出入境管

理、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

管理、国籍管理等。

三、构建越南边民入境务工的创新管理机制

作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地

区、贫困地区和曾经的战区 “五区一体”的中越

边境地区。而国家 “兴边富民”等针对边境地区

的各项优惠政策实施时间尚短，短期内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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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贫困面广、贫困度深的现实局面。而毗邻

的越南北部山区自然环境复杂、经济落后。诸多

原因使中越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境贫困

带。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前研究中越

边境边民需求的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非传统安全

视角下中越边民跨国界交往交流的田野调查个案

或专题研究中，如 “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

“非法打工”“非法结婚”等。这些研究多是站在

国家法律层面的立场，而忽视了边民这一特殊群

体自身的话语权，对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难以

上升为政府行为。此外，一些 “兴边富民”调研

成果主要是在各级民委系统的工作总结或调研报

告中，学术含量少，集中反映的是经济和教育需

求，而忽略了文化、社会、心理等需求，难以全

面反映边境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边疆安全关乎

国家构成体的各个民族的生存安全、发展安全以

及人的安全，不仅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

边疆安全领域，还涉及生态、资源、人口、粮

食、卫生、教育、信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只有

将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参照项目转化为边民个体

的具体需求时，这样的研究才能回归到边疆安全

最终追求的目标，即 “人的安全”。

（一）从边民的特殊需求出发，完善立法、优

化办证流程

基于 “大一统”建构的国家秩序与基于 “生

活逻辑”建构的边民秩序，二者处于不调和的状

态，国家制度设计上必须按照边民的特殊需求还

“政”于民，让边民感受到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

性。中国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繁荣离不开越南边

民的共同参与，特别是中国边境地区在农村严重

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情况下，越方边民的流入与

补充影响着中国一侧经济发展的速度。［２］

广西和云南公安针对越南的出入境管理工作

已有２０多年的依法管理的实践经验，需要在新
形势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加强出入境法治建设，

但新的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尚需时间。

按照现行的立法，对于持有 《边民证》的境

外边民，无论是入境务工，还是入境探亲访友、

求医治病、从事正当商品交易的居留，都可以申

办有效期为１个月的 《外国人出入境证》。公安

机关在办理 《外国人出入境证》缺乏针对性，并

没有区分外国人居留中国是否存在务工的情况，

即务工的居留与非务工的居留这两种情况。目前

的做法是通过办理 《外国人出入境证》来解决越

南边民的居留问题还不够科学合理，难以跟上形

势的变化和需求。按照 《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

定，居留证是要区分工作类居留证与非工作类居

留证的，其目的是为了对入境工作的外国人进行

有效的监管。中越边境人员流动频繁，对于入境

的越南边民只有分清务工的居留与非务工的居留

这两种情况，才能对引导其流动性并实现动态

监督。

对于持 《护照》来务工的境外边民，凭 《护

照》和 《就业许可》可申请签发有效期为６个月
的 《外国人居留许可》，期满可续签。根据我国

《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工作规范》第２条的规
定，受理、审批、制作和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

许可的机关是直辖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局）

以及设有出入境管理专门机构的地市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因此，入境务工的越南边民要办

理 《外国人居留许可》就要到直辖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处 （局）以及设有出入境管理专门机构的

地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还要求在人社局

办理 《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准入门槛高。办理

路途的奔波、办理手续的复杂、办理费用的增加

等等，这些无疑抬高了 《外国人居留许可》办理

门槛，即使越南边民持有 《外国人出入境证》也

很少愿意去办理 《外国人居留许可》。另外，《外

国人居留许可》的有效期仅为 ６个月，期限较
短，这又增加了越南边民续签的时间和成本。在

新形势下加强出入境法制建设有必要制定地方性

法规予以规制才能更加契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所

以在广西和云南两省区，门槛国人居留许可》。

针对入境务工的越南边民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通过办理 《务工类居留证》来解决居留问题，办

证的地点可以直接设在边境市县，减少边民办证

的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实际办证的费用，这

样，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可以免去办理 《外国

人居留许可》，还可解决居留和务工两件事情的

合法化。办理 《务工类居留证》期限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设置较长的有效期，有效期可以是 １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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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节省了为办理证件延期而花费的时间、人力

和物力，有效解决了务工边民居留时间短的问

题，方便务工边民安心工作。办理 《务工类居留

证》比办理 《外国人居留许可》针对性更强，明

确区分务工边民与非务工边民，便于采集入境务

工越南边民的相关信息以及对其工作和流动的

监管。［３］

（二）建立完善的登记备案制度，与越南方面

签订有关劳务合作协议

《行政许可法》第９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
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

可以转让之外，不得转让。”目前，两省区的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已将为外国人办理 《外国人

就业证》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地级市的人社局，但

地级市人社局不能将该权限再次下放或转让，这

无疑在实际工作中局限了用工组织或个人和越南

边民个人办证的意愿和增加办证的流程。较为合

理、合法且高效的做法是由拟聘越南人的用工组

织或个人以及越南边民向中国边境县市人社局直

接提出申办 《用工许可证》和 《务工证》，然后

由地级市人社局审批发证。

当前中越边境人员流动频繁，对于入境的越

南边民只有分清务工的居留与非务工的居留这两

种情况，才能对他们无序的流动性加以引导和监

督，实现其从事的行业、具体数量、务工形式、

时间安排、用工的方式等情况的动态把握，实现

对引入境外边民统一进行管理服务，减少遗漏在

我国管理框架之外的境外边民数量，逐步将他们

引入正规的管理体制内。考虑到目前境外边民入

境务工对当地经济建设的贡献和存在现状，建议

对他们采取 “变堵为疏”的态度，先将他们吸纳

进来，进行登记备案，通过登记备案让境外边民

有一定的归属感。按照 “先纳入，后管理；先管

理，后规范；先规范，后完善”的思路，寓管理

于服务之中，不断探索境外边民入境务工管理

模式。

那些遗漏在我国管理框架之外的非法嫁入的

越南 “老三非”妇女，她们的存在的确是中国边

防难以彻底解决的顽疾。中国边防派出所应该印

发相关规定，分发给涉边行政村特别是与越南直

接毗邻的自然屯的村民，如果边民文化素质有

限，可集中村民小组长开会，使其了解越南边民

入境出境及住宿、临时居留方面的规定，以便向

那些有意向嫁入中国边境的越南籍妇女进行宣

传，在最初就杜绝 “非法入境”的情况，为合法

地临时居留中国争取到时间，以便回国办理边民

涉外婚姻登记所需要的各种证件与材料。但 “临

时居留证有效期最长为６个月，有效期满后需继
续居留的，应当于期满前３日内向原发证公安机
关申请延期。临时居留证可以延期两次，每次不

超过３个月。”从这段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持
临时居留证，两次延期以后，最多只有 １２个月
的期限。超过 １２个月，那些刚嫁入中国家庭不
久的越南妇女只能先回越南，然后重新入境。但

中越边民大多居住在偏远的大石山区，他们要到

县城去办理一次 “延期”很不容易，而绝大多数

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妇女不去 “延期”，因此就成

为 “非法居留”者。据笔者田野调查的体会，中

越边境地区通婚边民所在村寨跨境相邻，入境通

婚的越南女性普遍法律意识淡薄，很难要求她们

绕道从边防检查站办证入境。她们大多采取非法

的方式就入境，在我国非法居留，甚至非法就

业。均无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入境记录，根本就

不符合办理我国 《临时居留证》的规定和条件，

申请长期居留、永久居留、甚或归化入籍更是绝

无可能。

为了缓解中国边境地区季节性、结构性用工

缺口，也为了缓解越南国内富余的劳动力造成紧

张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保障双方边民或组织在

雇佣关系中的合法权益，促进双方边境地区经济

发展和边疆的稳定，中越双方应加强两国的劳务

合作，签署市级和省级层面的相关劳务合作协议

或备忘录。双方要明确具体的合作条款，规范双

方劳务协作行为，促使越南边民在劳务协作的框

架内，合法、有序地进入中国边境地区从事劳务

活动。为避免双方雇佣关系引发的纠纷升级为国

际纠纷，可将越南边民与用工主体的法律地位、

双方合同劳务关系、争议解决等问题写入与越南

方面订立的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中，若出现争议情

况，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完全由双方

平等协商，国家不应干涉。

３４第４期　　　　　　　　　　　　　罗柳宁：越南边民入境务工管理与边疆安全研究



（三）整合各职能部门的碎片化管理，积极搭

建合作平台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

扩大，跨国务工也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

成为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大国移民管理中的重

要内容。跨国务工其治理理应上升到国际移民治

理的高度，围绕出入境管理、签证管理、居留管

理、务工管理、社会融入等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系

统地治理，涉及公安、民政、边防、外事、卫生

等其他政府部口和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企事业

单位、基层社区组织、公民等多元化的横向治理

主体。［４］因此，要设立移民机构，对外国人 （境

外人员）出入境和移民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

理。应厘清各治理主体的权限边界，改变目前各

自为政、政策措施不统一、资源力量分散、系统

不协调、不顺畅等导致的碎片化的治理方式，做

到各主体各尽所能、各尽其责、广泛参与，实现

对中越边民跨国务工问题的有效治理，促进中越

边境地区的发展繁荣与边疆地区的安定和谐。

２０１５年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充
分发挥实验区先行先试优势，进行了跨境劳务合

作试点探索，启动中越边境劳务试点工作，搭建

境外边民劳务用工合作平台，合法利用境外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以获取人口红利。在东兴试验区

建设中国—东盟国际劳务市场。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已出台 《加快推进东兴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支持试验区建设中国—

东盟国际劳务市场，将其纳入国家 “十二五”人

力资源市场规划项目，在建设资金上给予支持，

建设成为国际性、区域化的中心劳务市场，有效

地调处矛盾纠纷，这将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合

作、调解国际劳务纠纷、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

对境外务工的管理和监控。以国际劳务市场为基

础来搭建供需平台，为双方提供一站式服务和管

理，并将该平台从面向越南逐渐拓展至整个东盟

劳务市场，提高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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